附件2

《汕尾市海岸线保护和利用条例（草案
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Hlk98924421]为推动本市海岸线高水平保护和高效率利用，加快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切实解决海岸线管理体制不健全、保护与开发失衡、管控缺乏刚性支撑等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》《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我局起草了《汕尾市海岸线保护和利用条例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《条例》的必要性
[bookmark: _GoBack]《条例》是汕尾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的立法规划项目，制定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：
（一）制定《条例》是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进一步筑牢蓝色生态屏障的必然要求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，落实市委关于提升海洋生态品质、做强海洋“引擎”的部署，需要通过立法固化汕尾市红树林保护、美丽海湾建设等生态保护成果。汕尾市自然岸线保有率、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均超全省平均水平，2025年8月品清湖、红海湾（遮浪段）获评省级美丽海湾及优秀案例，通过立法规范海岸线保护行为，可进一步守住生态底线，筑牢美丽海湾建设成果，推动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，助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。
（二）制定《条例》是破解海岸线管理难题，提升海岸线治理效能的迫切需要。针对当前海岸线管理中存在的协同不足、权责不清、管控乏力等问题，亟需通过立法明确各级政府、各部门的管理职责，建立统筹协调、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，破解跨部门管控难题。同时，通过细化管控标准、完善处罚规则，填补现有制度空白，实现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的法治化、规范化管理，提升海洋综合治理能力。
（三）制定《条例》是规范海岸线开发利用，推动海洋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。汕尾市正大力推进“海洋强市”建设，构建“一核两湾四段一区”海洋发展空间格局，加快海上风电、现代化海洋牧场等重点项目建设。通过立法科学划定海岸线开发与保护边界，规范涉海项目审批和用海行为，可实现开发与保护协同发展，既保障重点项目落地，又避免粗放开发，推动海洋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，为海洋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扫清制度障碍。
（四）制定《条例》是完善法治体系，回应地方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。我国现行海岸带管理相关规定分散于多部法律法规，缺乏系统性、针对性，国家层面尚未出台专门的海岸带管理法，地方立法成为完善法治体系的重要途径。借鉴江苏、福建、海南等沿海地区的立法经验，结合汕尾市海岸线资源禀赋和管理实际，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，既能衔接上位法要求，又能解决本地突出问题，填补区域立法空白，为汕尾市海岸线的管理、保护、修复和利用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二、重要事项说明
本条例的制定回应了现实需求，创新性提出以下事项。一是构建了市、县、镇街三级责任体系和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协同机制，实现了海岸线保护与利用制度的规范化、法治化；二是在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方面提出“谁占用谁修复、谁修复谁受益”的原则，探索提高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作的积极性。
三、《条例》起草的依据和过程
（一）《条例》起草的依据
起草《条例》的主要依据有：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；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》；
4.《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》；
5.《汕尾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》；
6.《汕尾市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程序规定》。
（二）《条例》起草的过程
为加强对《条例》起草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《条例》起草工作小组并开展座谈会征求意见和建议。
为高质量完成条例立法的起草工作任务，我局制定了《<汕尾市海岸线保护和利用条例（草案）>立法起草工作方案》。我局在起草过程中坚持地方立法“不抵触、有特色、可操作”的原则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等有关规定为上位法依据，结合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，起草《条例》。
《条例》具体的起草过程包括：按照规定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参与起草《条例》草案内容，深入各县区调查研究，举行专家咨询会，通过书面征求、召开座谈会、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等方式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，最终形成《条例》草案送审稿。
四、《条例》的主要内容
《条例》共五章，三十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为总则，主要包括：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基本原则、政府职责、部门职责。
第二章为岸线保护修复，主要包括：岸线分类、严格保护岸线、限制开发岸线、优化利用岸线、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、公共属性保障、砂质岸线保护、生物岸线保护、应急联动处置机制、岸线生态修复机制。
第三章为岸线利用管控，主要包括：岸线利用要求、规划要求、海岸建筑退缩线、岸线占补、岸线占补指标交易、涉岸线产业管控、涉岸线设施管控。
第四章为岸线监测监管，主要包括：岸线调查统计、岸线监测机制、岸线巡查、公众监督、岸线损害及污染防治。
第五章为附则，主要包括：涉岸线行政处罚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律责任、施行日期。
五、《条例》调研情况
在《条例》内容初稿形成后，起草工作小组进行了多轮内部修改，并于2026年3月12日召开《条例》专家咨询会，特邀国家海洋技术中心、中山大学等单位从事海洋法、海洋权益维护、海域使用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，并根据专家意见对《条例》进行了修改。2026年3月17日，《条例》起草工作小组召开市资源局内部各科室座谈会征求意见和建议。2026年3月18日、19日，《条例》起草工作小组分别到海丰县、陆丰市、城区自然资源局召开座谈会，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意见，座谈会的参加人员为各县(市、区）人大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水务、司法及企业代表。根据征求意见、调研情况，修改形成了《汕尾市海岸线保护和利用条例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

4

